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20〕26号

关于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

会议第92号建议的答复

们发荣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勐养镇建设屠宰场的建议》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.首先感谢您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与支持。

2.您所提出的建议，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屠宰监管的通知》（农牧发〔2019〕34号）要求：“小型生猪屠宰场点，以县为单位计算，只减不增。其余生猪屠宰企业设立，必须符合发展改革委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年本）》（2013年修订）中规定的“设计年屠宰生猪能力不低于15万头”和省级人民政府设置规划要求”。目前，云南省还没有出台有关生猪屠宰设置规划的相关文件要求，只能执行农牧发〔2019〕34号）规定，现在建设生猪屠宰场必须满足设计年屠宰生猪能力不低于15万头，因此，实现生猪定点屠宰场点建设乡镇全覆盖难度大，请您谅解和支持。下步，如果国家放宽标准，我们将积极申报项目立项解决。
再次感谢您关心支持，希望您继续对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。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春仙、 6166123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 23日

　梁河县农业农村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3日印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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